
二零零三年六月廿十七日會議  
資料文件  
 
 

立法會  
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 

 
廣播事務管理局的投訴處理程序  

 
 
目的  
 
 本文件旨在告知議員廣播事務管理局(下文簡稱「廣

管局」)投訴處理的程序。 

 

 

投訴處理程序  
 

2 . 廣管局收到任何投訴，都會依照《廣播事務管理局條

例》的有關條文處理。 

 

3. 投訴均會予以仔細調查，以確立事實和研究遭投訴的

持牌機構有否違反法例、牌照條件或業務守則。如表面證

據顯示有違規情況，個案會轉介廣播事務管理局投訴委員

會(下文簡稱「投訴委員會」)處理。 

 

4 . 廣管局投訴委員會秘書處會發信通知遭投訴的持牌

機構，說明投訴內容和可能違反的規定，並邀請持牌機構

向投訴委員會提出書面及/或口頭申述。 

 

5. 投 訴 委 員 會 會 仔 細 審 議 每 宗 投 訴 及 持 牌 機 構 的 申

述，然後向廣管局作出建議。若有需要，會建議應有的懲

處。 

 

6 . 在投訴委員會提交其建議給廣管局考慮通過之前，持

牌機構會獲發機密的書面通知，述明投訴委員會的建議，
包括違規內容和建議的懲處（若適用），並會獲邀就有關

建議向廣管局作出進一步的口頭/書面申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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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廣管局經考慮投訴委員會的建議和持牌機構提出的

全部申述，才作出決定。廣管局對投訴委員會提出的建

議，可予接納或更改。 
 

8 . 廣管局可視乎違規事件的嚴重程度和性質，作出下列

行動： 

 
( a)  發出「勸喻」或「強烈勸喻」  -  勸喻或強烈勸
喻持牌機構須更嚴格遵守有關條文；  

 
(b )  發出「警告」或「嚴重警告」  -  廣管局如對違規
事件非常重視，會警告或嚴重警告持牌機構不得

再度違規，並促請持牌機構嚴格遵守有關條文；  
 
( c)  罰款  -  廣管局若認為違例事件非常嚴重，可向持
牌機構施加罰款。廣管局可施加的最高罰款額，

電視節目服務為 100 萬元，聲音廣播持牌機構則
為 40 萬元；及  

 
(d )  暫時吊銷牌照  –  如嚴重違例事故屢次發生，廣
管局可暫時吊銷持牌機構的牌照。  

 

9 . 持牌人如不滿廣管局的決定，可依據《廣播事務管理

局條例》第 26 條在廣管局發出通知的 30 天內，向行政長
官會同行政會議提出上訴。 

 

10. 在過去三年，廣管局就電視及電台持牌機構違反牌照

條件及業務守則，一共發出 13 個「嚴重警告」，31 個「警
告」， 46 個「強烈勸喻」及 41 個「勸喻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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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播出的  
「風波裏的茶杯」  
 

11. 廣管局於二零零三年四月底，就四月二十四日和二十

五日播出的上述兩輯節目分別收到公眾投訴。投訴指節目

主持— 

 

(a)  對房屋署和醫院管理局的代表出言侮辱、粗魯無
禮和不尊重；  
 

(b )  使用令人反感和侮辱性的言詞向有關代表進行人
身攻擊；  
 

( c)  對社會、青少年和兒童造成不良影響；及  
 

(d )  沒有給予有關代表適當機會回應其有欠公允的批
評。  

 

12. 根據上述的投訴處理程序，廣管局經考慮商台的兩次

申述及投訴委員會的建議後，認為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四

日和二十五日播出的該兩輯節目均違反了《電台業務守

則—節目標準》第 34 和 36(c)段的規定（《電台業務守則—
節目標準》有關節錄夾附），就該兩輯節目分別向商台發

出警告。 

 

 

徵詢意見  
 

13. 請各議員留意本文件的內容。 

 

 

 

 

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 

 

二零零三年六月廿七日



附件  

 

電台業務守則 -  節目標準 (節錄 )  

 
回應的權利  
 
3 4 .  節 目 如 會 影 響 個 別 人 士 、 公 司 或 其 他 機 構 的 聲 譽 ， 持 牌 人

應 特 別 小 心 處理 ；應 採 取 一 切 合理 措施 ， 確 保 本 身已 盡量 公 正 和

準確地報道所有重要事實。  
 
3 5 .  當 真 實 題 材 節 目 揭 示 有 不 公 或 不 稱 職 的 事 件 ， 或 帶 有 損 害

個 別 人 士 或 機構 的批 評 ， 受 批 評的 一方 應 有 適 當 機會 及時 作 出 回

應。  
 
個人意見 節目  

 
3 6 .  「 個 人 意 見 節 目 」 是 指 由 主 持 人 或 有 時 候 由 個 別 參 與 節 目

人 士 發 表 本 身意 見的 節 目 。 下 列規 定適 用 於 所 有 有關 香港 公 共 政

策或備受香港公眾關注而又具爭議的個人意見節目：  
 

(a )  個 人 意 見 節 目 開 始 時 ， 須 清 楚 說 明 節 目 的 性 質 。 例 如

以下列字句作出宣布：「本節目只反映節目主持人及／

或個別參與節目人士的個人意見。」  
 

(b )  必須尊重事實，任何個人意見不應以虛假證據為依據。 
 

( c )  節目應提供適當機會，以便其他人可以回應。  
 

(d )  持 牌 人 應 注 意 ， 任 何 以 系 列 形 式 播 出 的 個 人 意 見 節

目，皆有需要盡量讓多方面意見得以表達。  
 
 


